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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剩余砂石资源公开有偿处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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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自然资源局
2026年月日

永春县剩余砂石资源公开有偿处置协议
合同编号：

项 目 业 主（甲方）：坑仔口镇人民政府
砂石处置竞得人（乙方）：
砂 石 出 让 人（丙方）：永春县自然资源局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协议：
一、出让范围
荷殊水库工程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坑仔口镇西坪村，用地范围共4496.54m²（合6.74亩）。整个荷殊水库工程由拦河坝工程、道路及施工建筑物（包含块石料堆放场、堆土场、综合加工厂及混凝土生产系统等）组成，施工内容包括对拟建挡水坝开挖山体过程中产生的土石方进行清运处理和综合利用。
二、出让资源量
根据福建省197地质大队提交的《永春县坑仔口镇荷殊水库工程拟建大坝开挖土石方量估算报告》，项目区平整开挖土石方量18573.93m³，其中表土层土方量为5755.28m³，全风化、强风化石方量为11895.51m³，微风化石方量为923.14m³。表土层土方（5755.28m³）利用价值不大，留存项目自用，不再评估其资源价值；另自用石方量按开挖石方量的10%为1281.86m³，总剩余石方量11536.79m³。
评估咨询的方量为项目范围内扣除自用石方量后的剩余石方11536.79m³。
三、成交价格
根据方正拍卖行于年月日在永春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拍卖结果，确定永春县坑仔口镇荷殊水库工程项目用地剩余砂石资源有偿处置成交价为万元。
四、处置期限
[bookmark: _GoBack]乙方应在每次爆破后2日内完成当次爆破产生石方的装车与清运出场，施工总期限以甲方确定的期限（项目竣工时间）为准。
五、处置要求
1、甲方为项目业主单位，负责砂石处置的全流程监管和问题协调；乙方享有剩余砂石处置权，需严格按照项目建设进度，按期完成处置工作；丙方负责对项目剩余砂石资源进行有偿处置，配合属地政府、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查处超范围采挖砂石和违法占地（林地除外）等行为。
2、乙方要按照甲方要求及时清运、处置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剩余砂石，并承担处置过程中的一切责任，不得影响项目施工进度，对项目施工进度造成影响导致不能按期完工的需负相应的违约责任（具体由甲乙双方自行约定）。乙方应严格执行渣土运输管理有关规定，甲方应跟踪督促，如违反有关规定的，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和法律责任（具体由甲乙双方自行约定）。
3、乙方在处置过程中若造成周边地表植被、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破坏，由乙方负责在限期内完成生态恢复治理工作并承担相应损失。
4、乙方要认真履行落实剩余砂石处置期间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执行相关行业规范，保障施工作业人员人身安全。
5、乙方应在甲方限定的地块范围内进行砂石处置，严禁未经批准超范围外进行开挖活动，构成非法采矿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甲方负责监管乙方在项目范围内进行砂石处置，若出现超范围处置情况应及时制止并报送丙方，由丙方协调有关部门进行查处，超范围处置的整改工作由甲方负责。
6、乙方在处置作业中不得危害周边道路、房屋等建筑物及设施设备的安全，如因处置作业对周边道路、房屋等建筑物及设施设备产生破坏，由乙方负责及时修复，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7、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砂石由乙方自行外运处置，甲方不再另行提供临时堆场、加工场所。处置过程中所需的用电、用水、污水处理和道路运输等事项，由处乙方自行解决。
8、甲方作为项目业主单位，应牵头协调解决乙方与隧道施工单位就处置剩余砂石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如进场清运、施工配合等问题，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及时处理临时堆放的砂石，不得影响项目施工进度。
六、付款方式
乙方在收到丙方开具的缴款通知书起的7个工作日内，应一次性足额缴纳出让价款万元。如逾期缴纳，则每逾期一日按应付款金额3‰收取违约金，直至缴清为止。
七、其他事项
1、场地内剥离表土及风化层由于处置成本高，综合利用率低，不再评估其资源价值，由项目业主统筹协调运载至弃土场。
2、由于地质条件的复杂性，项目红线范围内的砂石资源数量、品级可能与实际存在差距，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对此，乙方参与竞买前已经充分了解并知悉，乙方自愿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性。
3、本项目属于水利工程，乙方应充分考虑项目工程量，配合项目施工进度合理安排工期，确保项目建设期间产生的砂石及时处置。约定期限届满仍未完成砂石处置的，如有法定事由的，乙方应及时提出并书面申请协调解决。如经核实确系乙方自身原因造成的，则系乙方违约，甲方有权依法追究违约责任，责令停工，剩余未处置砂石甲方有权回收另行安排处理，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4、项目涉及的有关安全生产、环保、水土保持、渣土运输等相关事宜，由乙方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和法定程序办理，并处理好周边民事关系等事宜。因相关手续不齐或周边民事等因素导致项目无法开工建设的，其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5、若因政策变化或国家建设需要，需暂停或取消该处置的，乙方需无偿配合工作开展。
6、本合同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两份，本合同自三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项目业主/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地址：	

电话：   


乙方：（砂石处置竞得人/章）：        丙方：（砂石出让人/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永春县鹏源街109号		
电话：               电话：0595-2386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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